
标 题：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

索 引 号：2020-1603340239136 主题分类：其他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2号 所属机构：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

成文日期：1999年08月03日 发布日期：2020年10月22日

　　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2号

 

　　第一条 为制止低价倾销行为，支持和促进公开、公平、合法的市场价格竞争，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消费者

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低价倾销行为是指经营者在依法降价处理商品之外，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

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扰乱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

　　第四条 本规定第二条所称成本是生产成本、经营成本。

　　生产成本包括制造成本和由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构成的期间费用。

　　经营成本包括购进商品进货成本和由经营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构成的流通费用。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低于成本，是指经营者低于其所经营商品的合理的个别成本。

　　在个别成本无法确认时，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该商品行业平均成本及其下浮幅度认定。

　　第六条 本规定第二条所称依法降价处理的商品是指：

　　（一）积压商品；

　　（二）过季或者临近换季的商品；

　　（三）临近保质期限、有效期限的商品；

　　（四）临近保质期限的鲜活商品；

　　（五）因依法清偿债务、破产、歇业等原因需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的商品。

　　第七条 本规定第二条所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的行为是指：

　　（一）生产企业销售商品的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的，或经销企业的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的；

　　（二）采用高规格、高等级充抵低规格、低等级等手段，变相降低价格，使生产企业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

生产成本，经销企业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的；

　　（三）通过采取折扣、补贴等价格优惠手段，使生产企业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经销企业实际销

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的；

　　（四）进行非对等物资串换，使生产企业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经销企业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其进

货成本的；

　　（五）通过以物抵债，使生产企业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经销企业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

的；

　　（六）采取多发货少开票或不开票方法，使生产企业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经销企业实际销售价

格低于其进货成本的；

　　（七）通过多给数量、批量优惠等方式，变相降低价格，使生产企业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经销

企业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的；

　　（八）在招标投标中，采用压低标价等方式使生产企业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经销企业实际销售

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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